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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爱康科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于2021年1月13日在张家港经济开发区

金塘路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2021年1月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由董事长邹承慧先生主持，会议

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其中独立董事耿乃凡、何前、杨胜刚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申请2021年度债务性融资授信的议案》

为保证2021年度现金流充裕，同时结合2021年经营计划，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包括在有效期内的新增的控股子公司或其他纳入合并报表的

公司）拟向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申请综合授信额度60亿元（不含正在与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办理交

割等手续的电站融资），最终额度以金融机构审批金额为准。 授信额度范围包括存量授信、新增融资及存量融资的续期，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银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票贴现、信用证、融资租赁、信托、债券融资等。

为保证公司融资业务的办理效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邹承慧、易美怀、袁源、史强、邹晓玉在2021年度内，在不超过前述授信额度范围内，

依据公司需要或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协商结果，联合签署具体融资业务的决议文件，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授权法人代表邹承慧

签署授信协议、融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办理与该等协议相关的其他事宜。 超出上述额度的融资业务，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另行审议作出决议后才能实施。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上述60亿元的授信额度范围内，公司可视情况在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间进行额度分配；同意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寻求第三方担保

等方式申请上述授信额度并办理具体的融资业务。在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后至下一笔新的授信额度得到批复前，除非额外需求，今后公司将不再

出具针对该额度内不超过该额度金额的单笔融资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决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1、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薄膜” ）总

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3,000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

司拟继续为其在3,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

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实业” ）、江阴爱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农业” ）为本次担

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爱康薄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爱康实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袁源、邹晓玉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爱康实业总额度不超过45,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41,853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47,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

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等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西慧谷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慧谷” ）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爱康实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一）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袁源、邹晓玉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罗纳融

租” ）总额度不超过50,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42,700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

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42,7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

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爱康实业、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袁源、邹晓玉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苏

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工程” ）总额度不超过115,815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58,815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75,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爱康实业、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

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能源工程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其他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

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邹晓玉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为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金属” ）总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5,000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5,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苏骏浩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

浩金属” ）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骏浩金属以持有南通爱康金属51%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

公司监事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6、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租赁” ）

总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12,000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

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12,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

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赣发租赁是公司参股19.4435%的公司，该担保事宜为公司按原出资比例40%提供的相应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一）条规定“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

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易美怀、邹晓玉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7、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集团” ）总

额度不超过292,294.87万元人民币的向赣发租赁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赣发集团为公司参股公司赣发租赁的控股股东，赣发

集团为赣发租赁的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根据在赣发租赁的持股比例（公司原持有赣发租赁40%股权，赣发租赁于2020年3月增资后，本公司持有

赣发租赁的股权降至19.4435%） 为赣发集团为赣发租赁提供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实际提供的反担保合同金额为59,

443.50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292,294.87万元额度内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

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8、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江西慧谷总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7,000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7,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

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爱康实业、爱康农

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邹晓玉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9、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康光伏” ）总

额度不超过6,922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9年9月3日与华能天成融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达康光伏与华能

天成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9年9月15日始至2029年9月15日止。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4,695.08万元。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

止。 爱康实业、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一）条规定“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

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邹晓玉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0、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阴爱康” ）总额

度不超过7,825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6年12月2日与上海电气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租赁” ）签

署了《保证合同》，为汤阴爱康与上海电气租赁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全部租金及手续费合计金额为13,606.6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8

年，自2016年12月14日始至2024年12月13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6,479.87万元。 能源工程于2020年12月14日与泰

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才广场” ）签署了《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拟出售汤阴爱康51%的股

权给人才广场。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的全部租金及手续费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

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邹晓玉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磁县品佑” ）

总额度不超过7,306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与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

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磁县品佑与苏州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8,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

自2018年9月5日始至2023年9月20日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6,113.76万元。能源工程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

署了《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拟出售汤阴爱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

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邹承慧、邹晓玉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召中

机” ）总额度不超过36,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与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金

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南召中机与华夏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36,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

年，自2018年9月28日始至2028年9月28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36,000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

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南召中机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中康电力” ）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

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3、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伊川县佳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川佳康” ）总

额度不超过10,442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与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

租赁” ）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为伊川佳康与赣发租赁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2,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为5年，自2018年12月27日始至2023年12月26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9,905.71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伊川佳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

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

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4、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棣爱康” ）

总额度不超过42,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26日、2018年5月31日与华夏金租签署了 《保证合

同》，为无棣爱康与华夏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42,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8年4月27日

始至2028年6月15日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40,727.04万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无棣爱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

《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

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易美怀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5、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莒南鑫顺

风” ）总额度不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与华夏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莒南鑫顺风

与华夏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4,5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8年9月28日始至2028年9月28

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4,500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拟出售莒南鑫顺风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莒南鑫顺风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

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6、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家渠爱

康” ）总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与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能天成融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五家渠爱康与华能天成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20,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12年，自2019年5月20日始至2031年5月10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20,000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五家渠爱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爱康电力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爱康电力” ）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继续为

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

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7、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庆爱康” ）总

额度不超过19,486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与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金租” ）签

署了《不可撤销的保证函》，为凤庆爱康与信达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20,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8

年，自2019年8月23日始至2027年8月23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17,904.87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

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凤庆爱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

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

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

担保。

关联董事易美怀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8、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禄劝爱

康” ）总额度不超过8,682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与信达金租签署了《不可撤销的保证函》，为禄

劝爱康与信达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0,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8年，自2018年6月1日始至2026年6

月1日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7,569.16万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拟出售禄劝爱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禄劝县爱康能源

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人才广场根据其持

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9、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孝

义能源” ）总额度不超过10,76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与华能天成融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

孝义能源与华能天成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7,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8年，自2015年11月20日始至

2023年11月20日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9,661.29万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孝义能源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孝义

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易美怀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

爱康” ）总额度不超过1,788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与苏州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朝阳爱康

与苏州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5,5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自2016年6月20日始至2021年3月30日

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915.47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拟出售朝阳爱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

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

担保。

关联董事易美怀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中康” ）

总额度不超过5,781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7年1月5日与苏州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锦州中康与苏州金

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0,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自2017年1月5日始至2022年7月20日止。 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4,580.40万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

售锦州中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

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安爱

康” ）总额度不超过2,928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6年7月20日与苏州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大安爱康与

苏州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5,5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自2016年7月20日始至2022年4月20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2,252.34万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拟出售大安爱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

（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3、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祥昱辉” ）总

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发生金额为0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

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嘉祥昱辉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爱康电力于2020年

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继续为其在2,5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

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

担保。

关联董事易美怀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4、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泌

阳中康” ）总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发生金额为0万元。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泌阳中康50%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

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继续为其在5,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

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西慧谷为本次

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关联董事易美怀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5、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爱康” ）总额

度不超过23,35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25日、2014年4月17日、2015年9月24日、2015年10月29日

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新疆爱康与国开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

46,000万元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10年， 自2013年4月25日始至2025年10月28日止。 新疆爱康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清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18,100万元。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6、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特克斯昱

辉” ）总额度不超过8,2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与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特克斯昱辉与

国开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11,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5年3月27日始至2025年3月26日止。 特克

斯昱辉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9月25日召开2018年

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7,200万元。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

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7、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聚阳” ）总额

度不超过17,8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9日、2015年11月23日与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新

疆聚阳与国开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29,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5年4月10日始至2025年11月23

日止。 新疆聚阳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9月25日召开

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14,700万元。公司继续为上

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8、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瑞旭” ）总额度不

超过39,05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分别于2012年7月27日、2013年3月19日与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浙江瑞

旭与国开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54,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5年，自2012年7月27日始至2028年3月18日止。

浙江瑞旭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9月25日召开2018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35,250万元。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

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9、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博州” ）总

额度不超过62,79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6年9月26日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

九州博州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签署的《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69,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6年11月22日始至

2026年11月20日止。 九州博州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

年9月25日召开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61,065万

元。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30、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阳中康” ）总额

度不超过666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7年6月27日与赣发租赁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为丹阳中康与赣发租赁

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935.83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自2017年6月27日始至2022年7月4日止。 丹阳中康

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9月25日召开2018年第十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435.59万元。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

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3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伊阳” ）总额

度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与浙江浙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浙能融

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新疆伊阳与浙江浙能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20,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3年，自2018年10月29日始至2021年10月18日止。新疆伊阳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9月25日召开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

项目借款余额为20,000万元。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

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3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为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博乐” ）总额度不超过51,4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

于2018年10月29日与上海璞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璞能融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九州博乐与上海璞能融租签署的《融资

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51,4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自2018年10月29日始至2021年10月18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51,400万元。九州博乐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

临时会议、2018年9月25日召开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

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33、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子

王旗” ）总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与上海璞能融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四子

王旗与上海璞能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2,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自2019年3月12日始至2022

年3月12日止。 四子王旗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9月

25日召开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12,000万元。公司

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

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34、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为台湾达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爱康金属” ）与台湾达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达亨” ）签署支

架销售合约；台湾达亨与城市发展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电业” ）签署支架采购合约。就货物交付和售后三方达成一致，苏州爱康金

属拟为台湾达亨针对苏州爱康金属提供的支架的结构设计安全性，产品的如期交货以及支架的品质做连带担保，担保金额为销售合约金额2,981

万元。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为保证担保合同的签订的效率，在上述额度内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董事长邹承慧先生签署并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1）。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相关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四）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名张金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

举董事及聘任高级副总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张金剑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

举董事及聘任高级副总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六）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

举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七）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八）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下午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10� � � � � � �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9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1年1月8日以邮件方式传达给全体监事，

2021年1月13日下午在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路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共同推举官彦萍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

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ZHANG� JING（张静）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全体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官彦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

举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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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021年1月13日，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对外提供

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概况

1、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薄膜” ）总

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3,000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

司拟继续为其在3,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

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实业” ）、江阴爱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农业” ）为本次担

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爱康薄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爱康实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担保。

2、关于继续为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爱康实业总额度不超过45,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41,853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47,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

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等提供抵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西慧谷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慧谷” ）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爱康实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一）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3、关于继续为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罗纳融

租” ）总额度不超过50,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42,700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

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42,7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

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爱康实业、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4、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苏

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工程” ）总额度不超过115,815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58,815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75,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爱康实业、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

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方能源工程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其他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

关联担保。

5、关于继续为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为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金属” ）总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5,000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5,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苏骏浩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

浩金属” ）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骏浩金属以持有南通爱康金属51%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

公司监事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6、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租赁” ）

总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12,000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

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12,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

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赣发租赁是公司参股19.4435%的公司，该担保事宜为公司按原出资比例40%提供的相应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一）条规定“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

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7、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集团” ）总

额度不超过292,294.87万元人民币的向赣发租赁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赣发集团为公司参股公司赣发租赁的控股股东，赣发

集团为赣发租赁的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根据在赣发租赁的持股比例（公司原持有赣发租赁40%股权，赣发租赁于2020年3月增资后，本公司持有

赣发租赁的股权降至19.4435%） 为赣发集团为赣发租赁提供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实际提供的反担保合同金额为59,

443.50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292,294.87万元额度内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

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8、关于继续为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江西慧谷总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合同金额为7,000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其在7,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

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爱康实业、爱康农

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9、关于继续为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康光伏” ）总

额度不超过6,922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9年9月3日与华能天成融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达康光伏与华能

天成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9年9月15日始至2029年9月15日止。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4,695.08万元。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

止。 爱康实业、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一）条规定“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

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10、关于继续为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阴爱康” ）总额

度不超过7,825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6年12月2日与上海电气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租赁” ）签

署了《保证合同》，为汤阴爱康与上海电气租赁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全部租金及手续费合计金额为13,606.6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8

年，自2016年12月14日始至2024年12月13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6,479.87万元。 能源工程于2020年12月14日与泰

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才广场” ）签署了《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拟出售汤阴爱康51%的股

权给人才广场。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的全部租金及手续费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

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11、关于继续为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磁县品佑” ）

总额度不超过7,306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与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

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磁县品佑与苏州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8,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

自2018年9月5日始至2023年9月20日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6,113.76万元。能源工程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

署了《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拟出售汤阴爱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

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12、关于继续为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召中

机” ）总额度不超过36,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与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金

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南召中机与华夏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36,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

年，自2018年9月28日始至2028年9月28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36,000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

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南召中机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中康电力” ）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

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13、关于继续为伊川县佳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川佳康” ）总

额度不超过10,442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与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赣发

租赁” ）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为伊川佳康与赣发租赁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2,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为5年，自2018年12月27日始至2023年12月26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9,905.71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伊川佳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

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

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4、关于继续为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棣爱康” ）

总额度不超过42,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26日、2018年5月31日与华夏金租签署了 《保证合

同》，为无棣爱康与华夏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42,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8年4月27日

始至2028年6月15日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40,727.04万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无棣爱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

《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

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15、关于继续为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莒南鑫顺

风” ）总额度不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与华夏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莒南鑫顺风

与华夏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4,5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8年9月28日始至2028年9月28

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4,500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拟出售莒南鑫顺风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莒南鑫顺风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

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16、关于继续为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家渠爱

康” ）总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与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能天成融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五家渠爱康与华能天成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20,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12年，自2019年5月20日始至2031年5月10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20,000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五家渠爱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爱康电力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爱康电力” ）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继续为

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

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17、关于继续为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庆爱康” ）总

额度不超过19,486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与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金租” ）签

署了《不可撤销的保证函》，为凤庆爱康与信达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20,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8

年，自2019年8月23日始至2027年8月23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17,904.87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

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凤庆爱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

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

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

担保。

18、关于继续为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禄劝爱

康” ）总额度不超过8,682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与信达金租签署了《不可撤销的保证函》，为禄

劝爱康与信达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0,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8年，自2018年6月1日始至2026年6

月1日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7,569.16万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拟出售禄劝爱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禄劝县爱康能源

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人才广场根据其持

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19、关于继续为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孝

义能源” ）总额度不超过10,76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与华能天成融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

孝义能源与华能天成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7,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8年，自2015年11月20日始至

2023年11月20日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9,661.29万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孝义能源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孝义

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20、关于继续为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

爱康” ）总额度不超过1,788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与苏州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朝阳爱康

与苏州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5,5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自2016年6月20日始至2021年3月30日

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915.47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拟出售朝阳爱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

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

担保。

21、关于继续为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中康” ）

总额度不超过5,781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7年1月5日与苏州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锦州中康与苏州金

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0,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自2017年1月5日始至2022年7月20日止。 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4,580.40万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

售锦州中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

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22、关于继续为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安爱

康” ）总额度不超过2,928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6年7月20日与苏州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大安爱康与

苏州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5,5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自2016年7月20日始至2022年4月20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2,252.34万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拟出售大安爱康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

（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23、关于继续为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祥昱辉” ）总

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发生金额为0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

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嘉祥昱辉51%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爱康电力于2020年

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继续为其在2,5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

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被担保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

担保。

24、关于继续为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泌

阳中康” ）总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发生金额为0万元。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出售泌阳中康50%的股权给人才广场的事宜。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

力于2020年12月14日与人才广场签署了《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继续为其在5,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

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江西慧谷为本次

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25、关于继续为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爱康” ）总额

度不超过23,35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25日、2014年4月17日、2015年9月24日、2015年10月29日

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新疆爱康与国开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

46,000万元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10年， 自2013年4月25日始至2025年10月28日止。 新疆爱康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清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18,100万元。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6、关于继续为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特克斯昱

辉” ）总额度不超过8,2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与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特克斯昱辉与

国开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11,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5年3月27日始至2025年3月26日止。 特克

斯昱辉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9月25日召开2018年

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7,200万元。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

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7、关于继续为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聚阳” ）总额

度不超过17,8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9日、2015年11月23日与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新

疆聚阳与国开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29,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5年4月10日始至2025年11月23

日止。 新疆聚阳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9月25日召开

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14,700万元。公司继续为上

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8、关于继续为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瑞旭” ）总额度不

超过39,05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分别于2012年7月27日、2013年3月19日与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浙江瑞

旭与国开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54,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5年，自2012年7月27日始至2028年3月18日止。

浙江瑞旭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9月25日召开2018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35,250万元。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

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9、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博州” ）总

额度不超过62,79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6年9月26日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

九州博州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签署的《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69,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6年11月22日始至

2026年11月20日止。 九州博州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

年9月25日召开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61,065万

元。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30、关于继续为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阳中康” ）总额

度不超过666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7年6月27日与赣发租赁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为丹阳中康与赣发租赁

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935.83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自2017年6月27日始至2022年7月4日止。 丹阳中康

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9月25日召开2018年第十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435.59万元。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

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31、关于继续为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伊阳” ）总额

度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与浙江浙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浙能融

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新疆伊阳与浙江浙能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20,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3年，自2018年10月29日始至2021年10月18日止。 新疆伊阳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9月25日召开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

项目借款余额为20,000万元。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

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32、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为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博乐” ）总额度不超过51,4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

于2018年10月29日与上海璞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璞能融租”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九州博乐与上海璞能融租签署的《融资

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51,4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自2018年10月29日始至2021年10月18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51,400万元。九州博乐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

临时会议、2018年9月25日召开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

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 构成

关联关系，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33、关于继续为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子

王旗” ）总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与上海璞能融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四子

王旗与上海璞能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2,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自2019年3月12日始至2022

年3月12日止。 四子王旗已于2018年出售给浙江清能，在电站出售时，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9月

25日召开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12,000万元。公司

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

为连带责任担保。

34、关于为台湾达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爱康金属” ）与台湾达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达亨” ）签署支

架销售合约；台湾达亨与城市发展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电业” ）签署支架采购合约。就货物交付和售后三方达成一致，苏州爱康金

属拟为台湾达亨针对苏州爱康金属提供的支架的结构设计安全性，产品的如期交货以及支架的品质做连带担保，担保金额为销售合约金额2,981

万元。

为保证担保合同的签订的效率，在上述额度内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董事长邹承慧先生签署并办理具体担保事宜。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03月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552450755F

注册地址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南区镇北西路

法定代表人 邹晓英

注册资本 5,360.8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薄膜新材料研发；EVA胶膜研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铝型材、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金属材料及制品、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建筑材料、五金产

品、矿产品、煤炭、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购销；自有房屋租赁；商务代理代

办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75.1275%，吴思远0.1%,�农银国际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24.7725%。 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60,073.81 59,972.09

净资产 17,219.00 16,500.37

营业收入 37,054.21 1,221.65

净利润 -3,826.09 -718.62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向爱康薄膜购买土地厂房，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披露了《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52）。 之后，交易方案发生调整，变更为收购苏州科聚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聚新材料” ）100%的股权

（将爱康薄膜分立为苏州科聚新材料有限公司和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原爱康薄膜的房产、土地等资产过户给科聚新材料。 原来的爱康

薄膜存续，继续承接剩余的资产和负债。 分立后，爱康实业、农银国际投资（苏州）有限公司、吴思远三方股东转让所持有的科聚新材料股权给苏

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于2020年2月21日披露了《关于收购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 再之后，由于爱康薄膜和科聚

新材料的大股东爱康实业进行破产重整，相关转让受到限制。 为使股权转让顺利完成，将采用科聚新材料进行再分立的模式实现股权的转让，即

原科聚新材料再分立为原科聚和新科聚。 新科聚仅承接土地、厂房资产，对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应付款22,154.40万元，不承接任何

其他资产、负债。分立后，爱康实业、农银国际投资（苏州）有限公司、吴思远三方股东转让所持有的新科聚股权给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公

司于2020年7月25日披露了《关于资产交易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99）。

目前，相关手续仍在办理过程中。 标的房产、土地等已抵押给银行用于本公司及关联方的融资，后续交割完成后，可能导致新增对外担保。

2、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03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7990947056

注册地址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北侧1幢203室

法定代表人 刘启桂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

金属模具的生产、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水净化设备、空气净化设备、LED照明设备

组装及相关技术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零售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新能源发电工程

设计；能源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务；信息技术服务；计

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办公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

代理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企业财税咨询服务；法律咨询服务；珠宝首饰的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张家港新爱康新能源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99%，刘鹏0.01%。邹承慧先生为实

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334,948.27 251,640.76

净资产 -33,288.78 -45,293.43

营业收入 243,285.03 0.87

净利润 -104,806.52 -12,004.64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因受海达集团担保风险蔓延影响，爱康实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为爱康实业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了4.5亿元担保。截至目前，爱康实业

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法院已就爱康实业重整执行期终结事宜进行了备案。 依据破产法规定，管理人的监督职责自监督报告提交之日起终止。 自

2020年12月25日起，由爱康实业独立自主管理其全部财产和事务，管理人将爱康实业公章移交至爱康实业。 公司存在以担保物为爱康实业提供

抵质押担保或为爱康实业提供信用担保的情形，公司存在被追偿或担保物存在被抵偿灭失的风险。 公司尚未获得爱康实业破产重整完成后的财

务报表或审计报告。

3、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03月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2958163XP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苏虹路29、33号11层1108室

法定代表人 邹承慧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主营业务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

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6%；华睿国际控股有限公司74%。 邹承慧先生的母亲刘

罗秀女士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富罗纳融租董事，构成关联法人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161,065.88 152,719.51

净资产 100,463.65 101,774.59

营业收入 6,855.45 3,388.48

净利润 -2,162.98 1,304.44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09月0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05347164XE

注册地址 张家港杨舍镇（塘市街道）金塘西路北侧1幢

法定代表人 邹承慧

注册资本 13,645.8333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主营业务

能源工程技术服务；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EPC工程管理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

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能源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服

务；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务；太阳能光伏产品销售；水净化设备、空气净化设备、LED

照明设备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力工程

施工总承包、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凭资质经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

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张家港爱康新能源产业并购基金 （有限合伙）51.87%、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4%、张家港爱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0.73%。邹承慧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292,607.65 260,246.45

净资产 68,155.52 65,766.27

营业收入 547.81 43,736.65

净利润 -23,585.11 -2,389.25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年10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2695488275H

注册地址 如皋市如城镇益寿北路118号

法定代表人 庞丽萍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金属材料的技术研究、开发、咨询服务；铝型材、太阳能器材专用五金件及配件、电子

元件及组件、光电子器件、机械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金

属结构件、照明灯具及灯用电器附件研究、设计、开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股东情况

江苏骏浩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51%，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9%，实际控制人

为樊江。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参股公司，公司监事兼任南通金属董事，构成关联法人。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60,362.33 37,147.38

净资产 8,535.71 4,887.90

营业收入 68,415.67 23,905.54

净利润 -1.06 -3,370.13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05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0069720874B

注册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长冈路13号盛汇城市中心7号楼5-1#、5-2#、5-3#、5-4#商业

法定代表人 陈圣霖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融资租赁；房屋租赁；机械设备、医疗设备、电子设备租赁；医疗器械销售（凭有效许可

证经营）；企业项目投资管理与咨询（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

贷款等国家金融、证券、期货及财政信用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企业财务

顾问（不含代理记账）。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赣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60.5565%、 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19.4435%，

赣州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0%， 赣州城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0%。

赣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一）条规定“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

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本规则第10.1.3

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534,723.04 665,670.17

净资产 103,811.06 223,045.53

营业收入 28,700.84 32,266.29

净利润 8,584.71 10,084.81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91年07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01602310518

注册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兴国路65号赣州总部经济区西座18、19、21层

法定代表人 李贱贵

注册资本 118,109.32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营业务

承担对市属国有资产的产权管理和资本运营；承接市本级政府投资业务；城市基础设

施、交通、能源、三产实体提供投资；开展投资、决策、管理咨询服务；房地产投资开发；

国内一般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赣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100%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17,919,146.54 19,665,809.50

净资产 6,234,006.36 6,299,841.83

营业收入 755,073.42 443,546.35

净利润 29,319.83 19,013.63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02月1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032954656X6

注册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赣州港1号地块（龙岭工业园南区）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 廖宗遥

注册资本 2,167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主营业务

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服务；网络技术推广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金融、证券、期

货、保险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仓储设施经营管理；自有房屋的出租及物业管理；企业网

站设计与开发、网页制作；软件的开发与销售、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投资管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证券、期货及财政信用业务）；普通货

物仓储，物流配载（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矿产品、有色金属材料、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

品）、稀土产品的销售；纸及纸制品销售；木材销售；饰品的销售；初级农产品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商品得，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江苏能链科技有限公司75%,慧榖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5%。 慧榖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兼任江西慧谷董事，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38,430.34 38,890.79

净资产 23,399.56 24,665.09

营业收入 68,154.62 43,864.52

净利润 967.06 1,286.62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11月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MA1TBM8H5C

注册地址 江阴市华士镇华长路515号

法定代表人 胡建清

注册资本 27,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安装、调试；太阳

能电站的研究、开发、设计、安装、建设、维护（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禁止类）；

建材、金属制品、铝型材、铝制品的制造、加工、销售、研究、开发；太阳能光伏支架的研

究、开发、制造、加工、安装、设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股东情况 胡建清51.8519%，钱卫东48.1481%。 胡建清为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一）条规定“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

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本规则第10.1.3

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149,279.95 12,338.65

净资产 -1,841.94 710.71

营业收入 1,126.79 6,851.32

净利润 -1,872.00 2,552.64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08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523MA3X85XK3T

注册地址 汤阴县五陵镇汤屯新型农村社区

法定代表人 姚汉卿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产品的销售，太阳能发电的设计、安装、施工、咨询服务及培训，对太阳能

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以及运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1%，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9%。

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8,557.36 7,075.26

净资产 210.56 99.37

营业收入 958.30 748.99

净利润 -6,341.40 -111.20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1、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03月0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4273297161195

注册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磁县白土镇张二庄村东北

法定代表人 许蒙蒙

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能源工程技术服务；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EPC工程管理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

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按资质证核定的范围经营）；能源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

术服务；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务；太阳能光伏产品销售；水净化设备、空气净化设备、

LED照明设备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禁止和限制进出口的商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1%，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9%。

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17,412.17 15,798.48

净资产 -102.70 646.32

营业收入 2,251.88 1,645.76

净利润 -3,870.96 749.01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2、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08月2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213957060238

注册地址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

法定代表人 赵沈丰

注册资本 24,4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风能、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电能的生产和销售；光伏、风力

发电站的综合利用及经营、发电技术咨询、服务；光伏和风力发电物资、设备采购。（上

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和许可的，需办理专项审批和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1%，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36.5%，南

召县金富光伏服务有限公司12.5%。

关系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61,873.47 62,943.68

净资产 18,063.64 19,122.72

营业收入 7,673.40 5,981.94

净利润 -4,787.25 1,059.08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3、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12月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29MA3X62LM44

注册地址 洛阳市伊川县葛寨乡政府办公楼202室

法定代表人 张强

注册资本 6,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和运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49%。

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19,616.47 19,368.54

净资产 -9,191.00 -9,768.57

营业收入 873.45 652.61

净利润 -5,914.34 -577.57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4、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04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6234941424626

注册地址 无棣县西小王镇小米河北辛海路以东

法定代表人 张强

注册资本 14,112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对光伏光热电站项目的建设；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项目咨询和技术服务；机械

设备、电子产品、太阳能专用高档五金件、太阳能发电安装系统和太阳能发电板封装

膜批发；瓜果、蔬菜、花卉、苗木、农作物种植、销售；食用农产品的销售及农业信息咨

询；农业科技、农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备案范围

内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1%，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26.5%，黄

河三角洲融鑫集团有限公司22.5%。

关系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61,628.06 62,519.83

净资产 4,429.88 5,827.04

营业收入 7,577.08 5,894.80

净利润 -12,110.95 1,397.16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5、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08月0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327312682813Q

注册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岭泉龙泉大街141号

法定代表人 陈鑫

注册资本 2,4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光伏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光伏电站、风力电站的建设、运营、管理。 光电技术研究、

推广、服务；太阳能产品批发、零售、安装、维修；钢材、支架、电器元件安装及维护（不

含机械）；瓜果蔬菜、花卉苗木、农作物的种植及销售；农产品的购销及农业科技信息

咨询、开发服务、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49%。

关系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7,437.84 7,573.35

净资产 128.39 174.84

营业收入 944.71 645.39

净利润 -2,097.49 46.45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6、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11月1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4MA7755BM7Y

注册地址 新疆五家渠市22区人民南路1500号浙海公馆（国际·蓝湾）小区北-5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 张强

注册资本 22,65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建设和经营；光伏光热电站技术开发，项目咨询和技术服务；从事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太阳能器材专用高档五金件、太阳能发电安装系统和

太阳能发电板封装膜的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1%，无锡爱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49%。

关系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44,251.67 47,899.36

净资产 12,785.49 16,285.95

营业收入 5,594.98 5,964.03

净利润 -2,953.18 3,500.47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7、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02月0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921329281813D

注册地址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文明街44号

法定代表人 易美怀

注册资本 11,91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光伏产品销售；能源工程技术服务；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能源领

域内的管理服务；EPC工程管理服务；机电设备(供电设备除外)安装工程、施工；瓜果、

蔬菜、花卉、苗木、农作物、食用菌、中药材种植；农副产品收购、销售；农业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广告设计、制作；从事农业观光旅游；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制和禁止的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49%。

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凤庆爱康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10.1.3第（三）条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34,308.04 35,218.52

净资产 2,117.73 2,362.83

营业收入 3,533.21 2,423.51

净利润 -9,509.69 245.10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8、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下转A13版）


